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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紀陽光

建議發行短期融資券

及

恢復買賣

本公佈乃根據上市規則第13.09(1)條作出。

董事會欣然宣佈，成功向中國銀行間市場交易商協會註冊建議發行後，世紀陽光（本公

司之子公司）擬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九日在中國銀行間市場發行第一期本金總額為人民

幣3億元的短期融資券。就建議發行第一期融資券，世紀陽光已在中國刊發（其中包括）

發售通函，向投資者提供有關融資券條款及條件、信用評級報告、法律意見以及世紀

陽光截至二零零九年、二零一零年及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年度和截至二

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的財務資料的若干資料。

由於是否進行短期融資券的建議發行仍屬未知之數，本公司股東及有意投資者於買賣

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

恢復買賣

應本公司要求，股份已自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上午九時正起於聯交所暫停買

賣，以待刊發本公佈。本公司已申請自二零一三年一月二日上午九時正起於聯交所恢

復股份買賣。

本公佈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13.09(1)條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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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陽光紙業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山東世紀陽光紙業

集團有限公司（「世紀陽光」）（本公司之子公司）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二十日取得中國銀行

間市場交易商協會（「協會」）接受註冊通知書，接受世紀陽光短期融資券註冊，註冊金額

人民幣6億元，註冊金額有效期自上述接受註冊通知書發出日期起計2年。

成功向協會註冊建議發行後，世紀陽光擬在有效期內分兩批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

銀行間市場發行短期融資券，將予發行本金總額在任何時期不超過人民幣6億元。世紀

陽光集團擬發行本金額合共人民幣3億元的第一期短期融資券，建議發行的進一步詳情

如下：

發行人： 世紀陽光

已向協會註冊的融資券的最

高本金總額：

人民幣6億元

第一期融資券的本金額： 人民幣3億元

第一期發行日期： 二零一三年一月九日

發行地點： 中國

第一期融資券年期： 365天

利率： 採用固定單息。根據累計投標及中央配售結果釐定利率，

按年付息。

包銷商╱賬簿管理人： 上海浦東發展銀行

所得款項用途： 一般營運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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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建議發行第一期融資券，世紀陽光已在中國刊發（其中包括）發售通函，向投資者提供

有關融資券條款及條件、信用評級報告、法律意見以及世紀陽光截至二零零九年、二零

一零年及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年度和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的財務資料的若干資料。上述資料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於中國貨幣

網(www.chinamoney.com.cn)及上海清算所網站(www.shclearing.com)上發佈。

由於是否進行短期融資券的建議發行仍屬未知之數，本公司股東及有意投資者於買賣本

公司股份（「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

恢復買賣

應本公司要求，股份已自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上午九時正起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

限公司（「聯交所」）暫停買賣，以待刊發本公佈。本公司已申請自二零一三年一月二日上

午九時正起於聯交所恢復股份買賣。

承董事會命

中國陽光紙業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王東興

中國，濰坊，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於本公佈刊發日期，董事為：

執行董事： 王東興先生、施衛新先生、張增國先生及慈曉雷先生

非執行董事： 徐放先生及王俊峰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 梁炳成先生、王澤風先生及徐燁先生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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